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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台州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浙江英普律师事务所、浙江杭知桥律师事务所、浙江

常青藤律师事务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才微、毛爱东、刘润涛、王梨华、宋瑞娟、葛红斌、项玲玲、王延军、黄润

生、胡允银。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DB 3310/T 62—2019

1

专利侵权投诉与申辩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专利侵权投诉与申辩工作的术语和定义、工作流程及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台州市范围内专利侵权纠纷的投诉与申辩工作。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专利侵权投诉

专利权人或其利害关系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受理机构制定的保护专利的相关规则，请求受理机构

对涉嫌专利侵权的行为作出责令停止侵权的决定或者直接采取商品下架、移除产品、断开/删除/屏蔽产

品链接等处理的行为。

2.2

专利侵权申辩

受到专利权人或其利害关系人专利侵权投诉的企业或个人，积极提供证据向受理机构主张其不侵害

专利权的行为。

2.3

受理机构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展会主办方、电子商务平台单独或者联合设立的处理涉嫌专利侵权的专门机

构。

2.4

涉诉专利

在专利侵权投诉、申辩过程中专利权人或其利害关系人请求保护的专利。

2.5

涉诉产品

在专利侵权投诉、申辩过程中被专利权人或其利害关系人指控涉嫌侵犯专利权的产品。

3 工作流程及内容

3.1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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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范的专利侵权投诉与申辩工作流程（详见附录 A）。

3.2 工作内容

3.2.1 前期准备

3.2.1.1 提前了解展会、电子商务平台所在地专利行政部门的联系方式与工作流程。

3.2.1.2 收集整理展会、电子商务平台及其所在专利行政部门处理专利侵权投诉与申辩的相关规章、

流程及案例。

3.2.1.3 了解涉诉产品的发展历史、主要竞争对手的专利分布以及在申请日之前的使用与公开情况。

3.2.1.4 对重要的涉诉产品，聘请专业律师或公证人员等进行侵权调查、投诉处理及证据公证保全等。

3.2.1.5 有条件的专利权人，可以设立管理专利的专门机构或专职岗位，并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

3.2.1.6 与专业的专利服务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3.2.1.7 熟悉并了解专利行政机关、展会、电子商务平台制定的有关专利侵权投诉与申辩的相关规则。

3.2.2 资格证明与表格准备

3.2.2.1 提供投诉方/申辩方主体资格证明，以证明各方的主体身份。

3.2.2.2 如果需要委托，提供授权委托书，确定相关人员已获得充分的授权。

3.2.2.3 下载受理机构的相关表格和文件。

3.2.3 专利权效力审查

3.2.3.1 投诉方的资料准备

3.2.3.1.1 准备好涉诉专利的权属资料，即准备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或者专利许可合同的正本及

复印件。

3.2.3.1.2 准备好涉诉专利的最近年费缴费票据或专利登记簿副本。

3.2.3.1.3 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提前准备专利权评价报告或检索报告；涉及无效宣告的，提

前准备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书或无效宣告案件的生效判决书。

3.2.3.2 申辩方的审查重点

3.2.3.2.1 审查涉诉专利的法律效力；如有必要，了解或者调取涉案专利的审查档案；涉及无效宣告

请求案件的，查询无效宣告决定书或无效宣告案件的生效判决书以便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

3.2.3.2.2 审查涉诉专利是否存在权属纠纷，是否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

的处理程序之中的。

3.2.3.2.3 审查投诉方是否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侵害专利权诉讼的。

3.2.3.2.4 审查被投诉方是否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的。

3.2.4 审查证据与证据收集

3.2.4.1 投诉方的证据收集

3.2.4.1.1 通过对展会或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涉诉产品以截图、拍照、录像、购买、取货等方式固定证

据，在取证过程中尽量避免与相关工作人员发生直接冲突。

3.2.4.1.2 索要名片、产品手册、样品等能够证明对方涉嫌侵犯专利权的证据。

3.2.4.1.3 可以通过律师等相关人员进行证据保全或申请公证证据保全，也可以申请行政机关调查取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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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申辩方证据审查与收集

3.2.4.2.1 对投诉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进行全面审查。

3.2.4.2.2 收集不落入专利保护范围的证据：比如提供涉诉产品不落入涉诉专利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

或专利行政机关的生效文书。

3.2.4.2.3 收集涉诉产品使用现有技术/现有设计的证据：比如提供在涉案专利申请之前已经存在的与

涉诉专利相同或实质相同的专利文献、非专利文献、线上线下销售等使用公开的证据。

3.2.4.2.4 收集涉诉产品在先使用的证据：准备涉诉产品的历史沿革、技术发展、开发文件、销售记

录等相关资料。

3.2.4.2.5 收集涉诉专利权用尽的证据：提供涉诉产品来源于投诉人或投诉人授权人的相关证据。

3.2.4.2.6 收集投诉人权利滥用的证据：提供专利权人恶意将现有技术申请专利以及涉诉专利已经无

效或已经终止的等能够证明权利人滥用诉权的证据

3.2.4.2.7 收集涉诉专利效力不稳定的证据：提供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之中的，专利权评

价报告表明该涉诉专利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或者涉诉专利的权利人仍在或尚未办理权利恢复的证

据。

3.2.4.2.8 收集涉诉产品具有合法来源的证据：提供涉诉产品来源于第三方的相关证据，如销售合同、

图片、聊天记录、订单记录、汇款凭证等相关资料。

3.2.5 专利比对

3.2.5.1 以全面覆盖原则为主，分析涉诉产品是否落入涉诉专利的保护范围；如有需要，提供图片或

实物比对。

3.2.5.2 根据涉诉专利的外观设计、涉诉产品的设计特征，以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

3.2.5.3 对涉诉产品与涉诉专利在技术方案或设计上存在差别的，慎重考虑等同侵权或相近似侵权。

3.2.6 意见陈述与材料提交

3.2.6.1 在对证据进行整理综合后，结合法律法规与在先案例，形成涉诉产品侵犯或不侵犯涉诉专利

的综合性意见。

3.2.6.2 将上述综合性意见连同委托手续、专利资料、侵权/不侵权证据一并提交给受理机构。

3.2.7 结果跟踪与后续措施

3.2.7.1 关注受理机构的处理进展及处理结果，及时联系。

3.2.7.2 根据受理机构的意见，继续补充提供相应的资料或证据。

3.2.7.3 对受理机构处理结果无法满意的，考虑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2.8 归档与总结

3.2.8.1 专利侵权投诉或申辩处理完毕后 1个月内，应将相关材料装订成册并妥善保管。

3.2.8.2 对所办理的具有典型性或重大疑难的投诉或申辩案件，不涉及到商业秘密的可

3.2.8.3 进行总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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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专利侵权投诉与申辩工作流程参考图

图 A.1 专利侵权投诉与申辩工作流程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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